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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乡 市 生 态 环 境 局
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

豫 0726 环不罚决字〔2026〕1 号

河南高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7267779962574

地址：延津县塔铺街道办事处太平庄村 26 号

法定代表人：娄佳慧  

我局于 2025 年 12 月 9 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单位

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：

根据新乡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启动我市重污

染天气橙色(Ⅱ级)预警响应的紧急通知》(新环委办(2025)70 号)

文件要求，我市于 2025 年 12 月 5 日 14 时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

预警(Ⅱ级响应)，解除时间另行通知。你单位在此预警期间应执

行的应急减排措施为搅拌、烘干、沥青加热等工序停产；破碎、

筛分、锯解等涉气工序停产；停止使用国五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

（含燃气）进行运输，停止使用国三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作业。

2025 年 12 月 7 日省监督帮扶第一组对河南高峰建设集团有限

公司进行检查。发现河南高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橙色预警管控措

施为：搅拌、烘干、沥青加热等工序停产；破碎、筛分、锯解等

涉气工序停产。现场调阅企业混凝土生产线生产记录，发现企业

自 12 月 5 日 14 时启警以来，未停止生产，拒不执行新乡市重污

染天气橙色预警管控要求。2025 年 12 月 9 日新乡市生态环境局

延津分局执法人员对上述问题现场核查，检查时你单位未生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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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调阅你单位混凝土生产线生产记录发现你单位自 12 月 5

日 14 时启警以来至 12 月 7 日混凝土生产线未停止生产，拒不执

行新乡市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管控要求问题属实。 

以上事实,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：

1.2025 年 12 月 9 日，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延津分局执法人员

提取了你单位：年产 20 万吨沥青混凝土项目环境影响评估报告

表、年产 30 万吨道路建筑垃圾处理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表、环保备案公告、批复文件及验收资料复印件各一份（共

13 页）、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、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

备案确认书、规划证明复印件各一份（共 4 页）、排污许可证复

印件一份（共 2 页）。以上证据证明你单位环保手续齐全及排污

许可证为简化管理。

2.2025 年 12 月 9 日，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延津分局执法人员

制作询问笔录一份（共 7 页），送达地址及方式确认书一份（共

1 页），2025 年 12 月 9 日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一份（共 4

页）、现场勘察示意图一份（共 1 页）、拍摄的现场照片 11 张

（共 11 页）。以上证据证明你单位未落实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

(Ⅱ级)预警响应应急减排措施的违法行为。

3.2025 年 12 月 9 日，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延津分局执法人员

提取了你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（共 1 页）、法定代表人身份

证复印件一份（共 1 页）、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（共 1

页）、你单位出具授权委托书一份（共 1 页）、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所得税月（季）度预缴纳税申报表复印件一份（共 2 页）。

以上证据证明当事人身份信息及被委托人身份信息以及企业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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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为小型企业。

4.执法人员行政执法复印件两份（共 2 页）。以上证据证明

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资格。 
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新乡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第十

三条第三款“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

要求编制重污染天气应急操作方案，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，

并按照规定执行相应的应急减排措施”的规定。 

依据《新乡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第三十五条“违反本条例

第十三条规定，拒不执行停产或者限产措施的，由生态环境主管

部门处以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；拒不执行停止工地土石

方作业或者建筑物拆除施工的，由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城

市管理、水利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

款；拒不执行机动车管控措施的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照

有关规定予以处罚”的规定，参照《新乡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行

政处罚裁量基准》，结合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

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对你单位违法行为裁量如下：

裁量因素：

1.管控措施类别的判定标准：橙色预警管控，裁量等级：3；

2.污染防治设施建设使用及排污状况的判定标准：正常运行、

大气污染物完全处理后排放，裁量等级：1；

3.违法次数的判定标准：2 年内同类违法行为第 l 次，裁量

等级：1；

4.企业规模的判定标准：小型企业，裁量等级：2；

5.管理类别的判定标准：简化管理，裁量等级：2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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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配合执法检查情形的判定标准：配合检查，裁量等级：1。

法定处罚金额上限(M)：200000，法定处罚金额下限(N)：

20000，首要裁量因素裁量等级(A)：3，其余裁量因素个数(n)：

5，其余裁量因素裁量等级(Bi)：[1, 1, 2, 2, 1]，处罚金额(X)：

60320，代入公式：60320 = 20000 + ( 200000 - 20000 ) × [ ( 3 / 

5 )² + ( 1² + 1² + 2² + 2² + 1² ) / ( 5² × 5 ) ] × 50%；最终裁

量金额：60320 元。 2025 年 12 月 30 日我局对你单位下达行政

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书，文号：豫 0726 环罚告字【2025】25

号。

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你单位向我局递交书面“陈述申辩

书”，申辩理由：“一是我单位接收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（Ⅱ级

响应）应急管控通知人员杨明波在此期间因脑出血住院治疗，意

识不清，导致管控要求未能及时向我单位传达。二是出现问题后，

我单位高度重视，增加人员进入管控通知工作群，确保每次都能

及时把管控要求落实到位。三是我单位此次违反管控违规生产期

间，治污设施正常运行，废气收集设施和喷淋装置正常使用，违

法行为轻微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。四是我单位在重污染天气应急

管控期间所生产的材料都用于延津县 2025 年农村公路（县道

X001 线）建设养护项目，该项目属于新乡市延津县 2025 年省重

点民生实事推动“四好农村路”高质量发展项目。新乡市人民政

府办公室下发的《关于做好我市省重点民生实事年终收官工作的

通知》要求：“请各事项牵头单位尽快梳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并

立即整改，对尚未完成的事项，要加快进度，想尽一切办法确保

按时按质完成年度目标任务，对内容或要素缺失的事项，要尽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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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充完善，确保全面达标”。其中我单位中标的延津县 2025 年

农村公路（县道 X001 线）建设养护项目属于延津县 2025 年省

重点民生实事推动“四好农村路”高质量发展项目名录库中的项

目，要求在 2025 年必须完工。五是我单位属首次违规，且未造

成严重环境影响。违规后已第一时间主动纠正，恳请本着教育引

导为主的原则，对贵局下达的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书豫

0726 环罚告字【2025】25 号免予行政处罚”。

在接到该陈述申辩书后，我局执法人员进一步调查核实。经

查，1、延津县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及出院记录显示：杨明

波因高血压脑出血于 2025 年 12 月 3 日住院治疗，2025 年 12 月

12 日出院。杨明波在 2025 年 12 月 5 日 11 点 50 分收到重污染

天气橙色预警（Ⅱ级响应）应急管控通知后因意识不清，导致管

控要求未能及时向该单位传达。证明该单位此次违反管控要求非

主观故意。2、省监督帮扶第一组发现问题后，该单位积极配合

调查改正，立即按照管控措施要求停产到位。3、经查该单位环

保设备运行记录台账，2025 年 12 月 5 日至 7 日启警期间违规生

产，喷淋、除尘器、洗车台运行正常。

河南宇华大众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为：“负责

接收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（Ⅱ级响应）应急管控通知的杨明波因

脑出血住院治疗，意识不清，本人接收到管控要求信息后客观上

不能在第一时间内向所在单位转达，导致企业无法快速有序安排

布置和执行应急减排措施。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情形。故为体现“有责任始有处罚”的法

治理念，避免“客观归罪”，强调处罚应以可归责性为基础的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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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、适法规则，建议对高峰建设公司作出不予处罚的决定”。

鉴于你单位自监督帮扶组发现问题后，立即改正且污染物能

够达标排放，未对大气环境造成危害后果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:“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

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”的规定。参照《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公布生态环境违

法行为免于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不予行政强制“四张清单”的

通知》(新环(2022)45 号)文件中“免于处罚事项清单”第 1 项“无

主观过错的违法行为”、“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

的”规定，我局对你单位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。

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新乡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郑

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

定，你单位应当：加强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学习，提高企业管理

水平，举一反三，防止类似问题的发生。         

新乡市生态环境局（@）

2026 年 3 月 6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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